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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决
策部署，深入推进我省职业教育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根据《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省
工作实际，实施职教高考改革，特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正确处理教学与考试、考试与招
生、招生与管理等关系，进一步强
化职业技能考试的作用，突显职业
教育考试招生对职业技能的要求，
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征、顺应时代
要求、具有贵州特点的职业教育考
试招生制度，逐步建成中、高、本
有效衔接的职业教育育人体系。
2025年启动贵州省职业教育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到2028年推动职教高
考平稳落地。

二、主要内容

（一）中职生对口升学统一考试
招生办法

1.招生对象。具有贵州省户籍的
中等职业学校 （含学制为三年制及
以上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
等专业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技工
学校，下同） 应、往届毕业生，非
贵州省户籍的贵州省中等职业学校
应届毕业生。

2. 考试类别。化学生物类、土
木建筑类、机械电子类、电子信息
类、医药卫生类、经济管理类、艺
术设计类、教育体育类 8 个大类，
考生只能选择1个考试类别报考。

3.考试科目。
（1） 公共基础课：语文、数

学、英语、思想政治。
（2） 职业技能课：考试类别对

应科目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
4.考试方式。公共基础课实行4

门科目合卷笔试，专业理论知识实
行笔试，专业技能通过虚拟仿真技
术由考生在电脑端进行实操考核。
其中，艺术设计类考生职业技能课
考试为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
专业考试；经济管理类、教育类考
生职业技能课考试实行专业理论知
识和专业技能合卷笔试；报考体育
专业类的考生职业技能课考试由省
教育厅指定高校组织开展体育类专
业考试。

5. 考试安排。公共基础课、职
业技能课考试由全省统一组织，考
试安排在每年3月上旬举行，具体
考试时间以当年考试工作通知为准。

6. 技能赋分。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在校期间获得的职业技能竞赛奖
项和职业技能等级2个项目，通过
赋分方式转换为每个项目的成绩，
且2个项目成绩可累加计算。职业
技能竞赛获奖项目、职业技能等
级，须与报考的考试类别相关方可
赋分。

7. 成绩构成。考生总成绩由
“公共基础课成绩+职业技能课成绩+
技能赋分成绩”组成，满分 700
分。其中，“公共基础课”考试满分
200分 （语文满分60分、数学满分
50分、英语满分40分、思想政治满
分50分），“职业技能课”考试满分
300 分 （专业理论知识满分 150 分、
专业技能满分150分），“技能赋分”
满分 200 分 （职业技能竞赛奖项最
高赋分120分，职业技能等级最高赋
分80分）。艺术设计类考生的职业
技能课成绩依据贵州省普通高校招
生艺术类专业考试成绩计算。体育
专业类考生的职业技能课成绩依据
省教育厅指定高校组织的体育类专
业考试成绩计算。

8. 录取方式。考生志愿设置职
业本科、高职（专科）2个批次，按
照考试类别，分列招生计划、分别
划定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考生志
愿由“院校+专业（类）”组成，实
行平行志愿投档，每个考生最多可
以填报 20 个平行志愿。高职 （专

科） 学校、职业本科学校 （含办有
职业本科专业的应用型本科学校，
下同） 依据考生的总成绩择优录
取。在中职对口升学统一考试招生
中未被录取考生可以报名参加普通
高考。

9. 贯通培养考生。“3+2”“3+
4”等贯通培养考生，原则上由省招
生考试院统一组织转段考试，考试
合格者予以录取。放弃贯通培养资
格或未被转段录取的考生，可以报
名参加公共基础课和职业技能课考
试，报考批次和院校不受限制。

10.奖励政策。
（1） 作为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

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
大赛”中获奖的中等职业学校应届
毕业生考生，可根据考生获奖项目
及考生填报志愿，并经有关本科院
校组织文化课考核合格后，可保送
至职业本科学校相关专业就读。

（2） 获得竞赛赛项目录内国家
级相关奖项的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
业生考生，可免于参加职业技能课
考试，在公共基础课考试成绩达到
对应合格线的情况下，职业本科学
校根据考生获奖项目及考生填报志
愿录取至相应专业。

（3） 获得竞赛赛项目录内省级
一等奖以上奖项的中等职业学校应
届毕业生考生，高职 （专科） 学校
根据考生获奖项目及考生填报志愿
录取至相应专业。

符合上述条件考生，也可以参
加公共基础课和职业技能课考试，
对其获得奖项进行技能赋分，报考
批次不受限制。

（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办法
1.招生对象。
（1） 高中类：符合我省普通高

考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应、往届毕
业生。

（2） 专项类：符合我省普通高
考报名条件的贵州省入伍的退役军
人 （含接收安置地为贵州省的退役
军人或具有贵州省户籍的退役军
人）、农民工、高素质农民（包括村

干部）、企业员工，在贵州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员，
基层农技人员。

2.考试科目。职业适应性测试。
3. 考试方式。分考试类别由省

招生考试院指定高职院校组织。
4. 考试安排。职业适应性测试

时间安排在每年3月份，具体测试
时间以当年考试工作通知为准。

5. 录取方式。按照考试类别，
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职业适应
性测试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考生
志愿由“院校+专业 （类） ”组成，
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每个考生最多
可以填报20个平行志愿。高职（专
科）学校择优录取。

（1） 高中类：依据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英
语、思想政治4门科目原始成绩和
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之和择优录取。

（2） 专项类：依据职业适应性
测试成绩择优录取。

（三）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招生办法

1.招生对象。我省全日制普通高
职 （专科） 应届毕业生；全日制普
通高职 （专科） 毕业生及在校生
（含高校新生）在我省应征入伍，退
役后完成高职 （专科） 学业的退役
大学生士兵；不在我省应征入伍，
但具有我省全日制普通高职 （专
科）学历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2. 考试类别。考试类别包括文
史哲法类、机械电子类、电子信息
类、土木建筑类、农林生物医药
类、医学技术类、经济管理类、教
育体育类、艺术设计类 9 个大类，
考生选择1个考试类别报名考试。报
考本科医学类专业的考生，所学高
职 （专科） 医学类专业名称应与本
科专业名称相同 （专科中医骨伤专
业升本时对应本科中医学专业）。

3.考试科目。
（1） 公共基础课：数字素养、

大学英语、思想政治。
（2） 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类

别对应科目。

4.考试方式。公共基础课实行3
门科目合卷笔试，专业基础综合课
实行笔试。

5. 考试安排。公共基础课、专
业基础综合课考试由全省统一组
织，考试安排在每年 3 月下旬举
行，具体考试时间以当年考试工作
通知为准。

6. 技能赋分。专科阶段获得的
职业技能竞赛奖项、职业技能等级2
个项目，将通过赋分方式转换每个
项目的成绩。该成绩计入专升本考
试总成绩，且2个项目成绩可累加
计算。考生取得的职业技能竞赛获
奖项目、职业技能等级，须与报考
的考试类别相关方可赋分。

7. 录取成绩。录取成绩由“公
共基础课成绩+专业基础综合课成
绩+技能赋分成绩”构成，录取成绩
满分 700 分。其中，公共基础课成
绩满分200分 （数字素养60分、大
学英语60分、思想政治80分），专
业基础综合课成绩满分 300 分，技
能赋分满分 200 分 （职业技能竞赛
奖项最高赋分120分、职业技能等级
最高赋分80分）。

8. 录取方式。按照考试类别，
分列招生计划、分别划定最低录取
控制分数线。考生志愿由“院校+专
业 （类） ”组成，实行平行志愿投
档，每个考生最多可以填报20个平
行志愿。普通本科学校、职业本科
学校依据考生的总成绩择优录取。

9.奖励政策。
（1） 作为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

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
大赛”中获奖的考生，可根据考生
获奖项目及考生填报志愿保送至本
科院校就读。

（2） 获得竞赛赛项目录内省级
一等奖以上奖项的考生，报考与竞
赛赛项相关专业，可免考专业基础
综合课考试；在公共基础课考试成
绩达到对应合格线的情况下，可根
据考生报考志愿录取至本科院校就
读。符合此项条件考生，也可放弃
奖励政策，以普通考生身份报名参

加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综合课考
试，相关报考政策、录取方式等与
普通考生报考政策一致。

（3） 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
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可
根据考生专科阶段就读专业及考生
填报志愿免试入读普通本科学校、
职业本科学校。

（4） 在我省应征入伍的非立功
受奖退役大学生士兵，经本人申
请、毕业高职 （专科） 学校推荐，
符合条件的可免予参加公共基础
课，但须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不
在贵州应征入伍但具有我省高职
（专科）学历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报
名参加我省专升本考试招生，与普
通应届考生考试招生政策一致。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强化组织。省
级层面负责强化命题队伍建设，搭
建资源共享平台，建立资格审查协
同机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中等职业学校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平
台建设，强化师资队伍培训，满足
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和开
展专业技能考试的需求。省教育厅
根据生源情况，统筹确定年度本专
科计划安排，为考生提供多样选择。

（二）科学谋划，稳妥推进。充
分尊重教育规律，统筹推进各项改
革工作。依据贵州实际，动态调整
各科目考试大纲、技能赋分等事
项，调整方案提前向社会公布，给
考生和社会以明确、稳定的预期。
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调整完善
政策措施。

（三）强化监督，确保公平。深
入实施招生“阳光工程”、建立工作
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严格考生报
考资格审查，将考生资格审查贯穿
考试录取全过程。进一步加强政府
监管，引导学校健全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共同维护考
试招生秩序，促进教育公平公正。

贵州省职教高考实施方案

备注：
1.具体招生专业类以当年高职（专科）学校、职业本科学校实际招生专

业为准。
2.技工院校毕业生参加对口升学统一考试，专业划分以省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贵州省技工院校专业对应对口升学统一考试类别及
考试科目对照表”为准。

附件1

中职生对口升学统一考试类别及考试科目对照表

附件2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类别及考试科目对照表

附件3

竞赛赛项目录及赋分表

备注：
1.参加大学生创新大赛，团队中排名前5名的赋同等级分值、排名6-10

名的同等级分值减5分、排名11名及以后的同等级分值减10分；
2.同一赛项，按获奖最高级别赋分，分值不累加；多个赛项获奖，只选取

赋分分值最高赛项赋分，分值不累加。

附件4

职业技能等级赋分表

备注：
1.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为准；原教育部

实施的“1+X”技能证书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为准。
2.获得多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只对符合条件的1个证书赋分。

备注：
1.报考下列本科医学类专业的考生，所学高职（专科）医学类专业名称

应与本科专业名称相同。本科医学类专业包括：1002临床医学类、1003口
腔医学类、1005 中医学类、1006 中西医结合类以及 100401K 预防医学、
100403TK妇幼保健医学等（专科中医骨伤专业升本时对应本科中医学专
业）。

2.具体招生专业类以当年高职（专科）学校、本科学校实际招生专业为
准。


